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放弃保障房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乡(镇)人民政府
乙方：  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组村民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人口：  人

甲方已把保障房安置的有关政策、补偿规定以及安置点的有关情况告知乙方，乙方因自身原因自愿放弃保障房。如在今后因没有入住保障房而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将由乙方承担。
以上协议一式三份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县扶贫和移民办一份。


甲方盖章：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（手印）：

年  月   日







附件2：
保障房入住协议

甲方：     乡(镇)人民政府
乙方：  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组村民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人口：  人
1、 农村保障房所有权归甲方所有，乙方只拥有使用权；
2、保障房安置是党和政府对广大群众的关怀，因乙方居住条件较为困难，全家一致自愿要求安置，政府没有任何强制行为；
3、乙方承诺提供真实家庭情况，如有隐瞒不符合保障房安置条件的情况，甲方可收回保障房使用权；
4、乙方承诺，搬迁入住后，主动服从乡村党政组织的领导和管理，爱护保障房设施，不向甲方提不合理的要求，如有拒不服从管理，破坏保障房设施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甲方可收回保障房使用权；
5、乙方已明确了解，保障房使用权不得继承，协议有效期间，家庭情况有变动，不再符合保障房安置条件的，应退出保障房；
6、签订协议后，甲方不得向乙方收取保障房使用费用，入住保障房产生的水电费及其他居住费用，由乙方自行承担；
7、协议有效期    年   月   日—     年    月   日
甲方盖章：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（手印）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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